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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，补价是换入资产与换出资

产的差价，如同交易一方先将自己的资产卖出去，然后再

从另一方购买同一价值的资产。所以在准则中，换入资产

的价值是以换出资产的价值来计量的，即换入资产成本=
换出资产公允价值+支付的补价（-收到的补价）+应支付

的相关税费。但是当涉及到增值税时，由于其是价外税，

就会存在含税价格与不含税价格的区别，同时存在含税

补价和不含税补价的差异。

一、不含税补价的处理

CPA教材中指出，补价是交换双方资产不含税公允

价值之差。下面用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。

例：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适用的

增值税税率均为17%。2012年10月，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

要，经协商，甲公司决定以自己生产的库存商品换入乙公

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机器设备和小汽车。甲公司的

库存商品的账面余额为 800万元，交换日的市场价格为 1
000万元，市场价格等于计税价格。乙公司机器设备的账

面原价为1 000万元，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为150万元，公

允价值为 800万元。小汽车的账面原价为 400万元，在交

换日的累计折旧为50万元，公允价值为300万元。假设不

考虑其他的税种。

若按照CPA教材中的规定，补价为交换双方不含税

公允价值之差，在本案例中，甲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

1000万元，乙换出的资产公允价值为 1 100万元，故甲应

该支付的补价=100万元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，甲公司对换

入的设备和小汽车的总入账价值=换出资产公允价值+补

价+相关税费=1 000+100=1 100万元，而乙公司换入库存

商品的入账价值=换出资产公允价值-补价+相关税费=
1 100-100=1 000万元。这完全符合会计的真实性原则，

同时可以判断出在准则中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不包括增值

税的销项税额。另外，甲公司应缴纳的增值税为170万元，

乙公司应缴纳的增值税为187万元，故甲换出资产的全部

价值为1 270万元，乙换出资产的价值为1 287万元，违背

了等价交换原则，甲公司应该补偿给乙公司 17万元的增

值税差异。

总体而言，甲公司一共为该笔交易支付给乙公司117
万元的差额。故在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应当将涉及

增值税的资产的公允价值还原为含增值税的价值，再进

行比较，进而确定应补偿差价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

涉及的补价虽然并不包含对增值税的补偿，但企业在确

定资产差价时必须将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的差

额影响考虑进去，才能达成公平交易。

故会计准则应该将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核算方法改

为：换入资产成本=换出资产不含税公允价值+支付的不

含税的补价（-收到的不含税补价）+应支付的相关税费。

这样一来，会使会计核算更准确，不会产生歧义。

二、含税补价的处理

在实务中，企业会计会一次性支付补价和增值税的

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的差额，并不将两者区分开来，这样

企业收到的货币资金就是含税的补价。

接上例，甲公司换出资产的含税公允价值为 1170万

元，乙公司换出资产的含税公允价值为1287万元，此时甲

乙两公司的含税补价为117万元，若在计算换入资产成本

时将增值税影响直接考虑进去，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的

核算应为：换入资产成本=换出资产含税公允价值+支付

的含税的补价（-收到的含税补价）-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

税额+应支付的相关税费。此时，甲公司对换入的设备和

小汽车的总入账价值=1 170+117-187=1 100万元，而乙

公司换入库存商品的入账价值=1 287-117-170=1 000万
元，与上面的结果相同。

虽然两种方法对换入资产的确认结果一样，但是后

者，可以使支付补价的一方更加直观地计算出支付给另

一方多少补偿款，甲公司可以一次性支付乙公司含税补

价117万元，交易符合等价交换原则，可以顺利达成。

故在实务中，对补价的计算应区分是不是含增值税，

补价含不含税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计算是完全不同

的。在涉及到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业务中，笔者认

为补价应该含有增值税，这样补价才能更加直观地反映

交易双方换入和换出的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的差额，能够

更好地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。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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